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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报告的专项

说明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司尔特”）聘请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所”）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

报告的审计机构，大华所向公司提交了《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报告编号：大华审字[2024]0011004073 号），该审计报告为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

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保留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2024年 1月 18 日，司尔特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审

计部副部长黄席利等可能涉嫌职务侵占犯罪。2024年 1月 17日，公司收到宁国

市公安局出具的《受案回执》，案件已受理，受案登记表文号为宁公（经）受案

字（2024）155号。截至目前，案件已被立案处理，但尚无侦查结果。我们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上述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 

影响 

因上述案件的尚在侦查中，暂时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可能产生

的影响。 

三、董事会对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意见 

对于上述事项，公司与大华所项目合伙人就审计情况和审计意见及理由进行 

多次充分沟通、了解，为维护年报审计机构的独立性，我们尊重年审会计机构的 

独立判断和发表的审计意见，同意大华所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四、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拟采取的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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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已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自查，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争取 

尽快消除相关影响。具体如下：  

1、2024年，公司要充分发挥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加强内部审计

部门对公司财务报表编制情况、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及时识别财

务风险。同时，公司将定期和不定期的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各部门有关人员参加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专项培训，强化公司治理与内部

控制意识，切实提升公司治理及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加强内部审计人员与财务人

员的专业培训力度与团队建设，不断提高基础会计核算水平与财务报告编制质 

量，提升合规意识，强化关键管理岗位的风险控制职责。继续完善治理结构和内

部控制制度，优化内部控制环境，提升内控管理水平，加强对子公司内部控制监

督管理，通过对各类风险事项过程控制，加强内部监督职能，有效防范各类风险，

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因公司原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黄席利等可能涉嫌职务侵占犯

罪事项，公司将主动采取各项应对措施，积极主张公司权利，保护公司正当权益

不受侵害，尽最大可能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降低公司可能遭受的损失。公司

董事会将持续关注并敦促公司管理层积极落实上述措施，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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